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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規則 

 

第 一 章 

 

釋  義 
 

101. 在本規則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中央交易網關」 指 由交易所操作，提供系統與經紀自設系統或任何其它

設備之通訊界面的硬件及軟件； 

    

 「中央交易網關訊

息」 

指 經紀自設系統及中央交易網關之間買賣盤或交易相關

通訊的單一事例； 

 

 「中央交易網關會

話」 

指 一個中央交易網關的連接以作經紀自設系統和中央交

易網關之間的通訊聯繫； 

    

 

「新證券交易設施」之定義已刪除。 

 

 

 

第三章 

 

交易所參與者資格 

 

 後備中央交易網關會話 

 

364AA. (1)  (a) 除交易所另行決定外，在規則第 364AA(2)條的規限下，交易所

參與者在其經紀自設系統根據規則第 365(1)條所享有或根據規則

第 364B條或規則第 365C條所申請之已連接中央交易網關會話以

進入系統之後可向交易所申請後備中央交易網關會話作為該中央

交易網關會話的後備，分配至其後備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聯交所

交易權及標準中央交易網關節流率的數目必須等同分配至相關中

央交易網關會話的數目。交易所參與者只可就每一個中央交易網

關會話申請一個後備中央網關會話，不論分配至該中央交易網關

會話的聯交所交易權及標準中央交易網關節流率的數目。 

 

  (b) 在規則第 364AA(2)條的規限下，交易所參與者在其經紀自設系統

已連接莊家專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以進入系統之後，交易所參與

者可根據規則第 364AA(2)條，向交易所申請後備中央交易網關會

話作為該莊家專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後備。分配至其後備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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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標準中央交易網關節流率的數目必須等

同分配至相關莊家專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數目。不論分配至莊

家專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標準中央交易網關節流率的數目，交

易所參與者只可申請一個後備中央交易網關會話作為該莊家專用

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後備。 

 

 交易設施 

    

365. (4) (b) 交易所參與者可把一個指定其中央交易網關會話與其經紀自設系

統連接及連接後備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用作後備之用。 

   

 (5) 交易所參與者申請在任何地址安裝其經紀自設系統的時候必須： 

   

  (a) 事先以書面通知交易所； 

   

  (b) 確保無論何時其操作環境均適合安裝有關設備；及 

    

  (c) 無論何時均遵守本交易所就安裝及操作該交易設施而不時作出的

其它規定。 

   

 (6) 交易所參與者須為授權、監察及管理有關接觸其經紀自設系統及任何指

定其中央交易網關會話或後備中央交易網關會話單獨負上責任。 

   

 (9) 交易所參與者須確保其經紀自設系統之運作不會影響系統的正常運作。 

   

 (11) [已刪除]  

 

 總停按鈕會話及後備總停按鈕會話 

   

365F. (1) 交易所參與者在其經紀自設系統已連接至中央交易網關會話以進入系統

後，可向交易所申請總停按鈕會話或後備總停按鈕會話作為該總停按鈕

會話的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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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十四 

 

證券莊家規例（下稱「本規例」） 
 

莊家專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 

 

(15) (b) 證券莊家在繳付董事會不時訂定的費用後，可享有連接本身經紀自設系統的莊家專

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以登入系統。董事會可不時規定證券莊家在任何時候指定的莊

家專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數目。除董事會另有規定外，否則在合適情況下，有關

規則第 365(1)條所指的「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規則將同時適用於莊家專用中央交

易網關會話。 

 

 

 

 

附表十八 

 

結構性產品流通量提供者規例（下稱「本規例」）  

 

結構性產品流通量提供者的交易設施 

 

(5) (b) 結構性產品流通量提供者在繳付董事會不時訂定的費用後，可享有連接本身經紀自

設系統的莊家專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以登入系統。董事會可不時規定結構性產品流

通量提供者在任何時候指定的莊家專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數目。除董事會另有規

定外，否則在合適情況下，有關規則第 365(1)條所指的「中央交易網關會話」的規

則將同時適用於莊家專用中央交易網關會話。 

 

 

 


